
第五十四篇 靈與心思（三）

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

時間：一九五○年三月十七日晚上

地點：香港九龍佐敦道

講者：李常受弟兄

讀經：

羅馬書八章七至九節：『原來體貼肉體的，就是與神為仇；因為不服神的律法，也是不能服。而且屬肉體的人，不能得神的喜歡。如果神的靈
住在你們心裡，你們就不屬肉體，乃屬聖靈了；人若沒有基督的靈，就不是屬基督的。』

十三至十四節：『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必要死；若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必要活著。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，都是神的兒子。』

哥林多前書二章十五至十六節：『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，卻沒有一人能看透了他。誰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導祂呢？但我們是有基督的心思（原
文）了。』

腓立比書二章五節：『你們當以基督耶穌裡的心思為心思。』（直譯。）

我們過去題到屬靈的感覺，我們說到弟兄姊妹都需要有清楚、明亮、剛強、敏銳的屬靈感覺。屬靈的感覺這一面的事，是很不容易過去的。在
我們弟兄姊妹當中，靈的品質、成分還太差。不錯，事奉神得有熱心、愛心、好心等；但如果屬靈的成分太差，我們在神面前就沒有多少屬靈的價
值。我們靈的成分、品質必須夠高、夠純、也夠強。我們要有好的靈的品質，要跟隨靈，就必須注意我們的心思。

昨天我們也說到，跟隨靈的路，就在乎你的心思擺在何處。你的心思若擺在肉體上，你就隨從肉體；你的心思若擺在靈上，你就能跟從靈。這
步驟乃是呆板的、固定的。教會歷史上有許多人都有這種明確的經歷，也許他們的話語並不像我們今天所得的光這麼清楚，但事實仍是一樣。就是
一個人必須先受神的愛感動－這是情感的作用，然後頂自然的定意把自己奉獻給神－這是意志的動作。這樣，他就能把心思轉到神這一面，就能思
想神的事，思念屬靈的事，他的心思就能得著更新。然而，教會歷史上雖然被神的愛感動的人很多，奉獻自己的人也不少，思念神的事的人也相當
多。但是，卻很少人懂得靈與心思的關係。在魂中的情感、意志、和心思上被神摸著的人相當多，但知道心思與靈之關係的，少之又少。雖然有那
麼多人思念屬靈的事，默想屬靈的事，但能清楚認識心思與靈之關係的人並不多。

靈與心思的關係－靈從神接受負擔，心思翻譯之

到底心思與靈、靈與心思的關係如何？我們先說靈和心思的關係。靈與心思、心思與靈，乃一件事的兩面，好比一根木頭的頭尾兩端，也像書
頁的兩面。一個以神為出發點，一個以心思本身為出發點。兩下互相作用，就是正確的。一個人光有靈，別人不懂；光有心思，不能叫人碰著神。
光有心思，是屬肉體的；但如果由靈達到心思，就是屬靈的。前兩周倪弟兄說到，你在靈中也許感覺到有一個負擔，但你不知道是什麼，你就要去
摸摸，去查查靈的負擔到底是什麼。也許你有十件事，你查問了頭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件都不是；末了你查到一件，你的靈中就覺得通了。再比如
站講台的人，他靈裡頭有了負擔，覺得要對神的兒女說一點話，但不知該說什麼；他就安靜下來，在神面前搜尋。假如你有十個題目，你一題一題

http://mandel.synology.me/%E6%9B%B8%E5%A0%B1%E5%90%88%E8%BC%AF/gracefinder.com/folder/books/5313.html
http://mandel.synology.me/%E6%9B%B8%E5%A0%B1%E5%90%88%E8%BC%AF/gracefinder.com/folder/books/index429.html
http://mandel.synology.me/%E6%9B%B8%E5%A0%B1%E5%90%88%E8%BC%AF/gracefinder.com/folder/books/554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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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，查到末了，就覺得應該是其中的一題。起頭你也許查問是不是要講神的愛，或者講破碎？但是都不通。是不是要講奉獻？一查到這裡，裡頭就
通了，並且負擔越過越重。那麼，這就是主給你的負擔了。這個查一下，就是用你的心思來想、來查。

所以靈是接受從神來的負擔的地方；但靈所摸著的意思，必須經過心思的查考，才能給人知道明白。比方你拿詩歌本放在一位姊妹的頭上，在
她的感覺裡，只覺得頭上有一重量，但那重量是什麼，必須用眼睛來看，才能知道。又比方電報的密碼，你只知道數字，但你不知道什麼意思；這
時你在電報書裡查一下，就能翻譯明白。許多時候，神給你負擔，就像電報那樣給你一些數字；你就需要禱告一下，好像查考電報書一樣，以翻譯
神所給你的電報，得知神的意思。

心思所領會神的意思，都是從靈而來。而每次靈中從神有所接受時，必須用心思來解讀。然而一個人光是讀翻譯電報密碼的書，若是那一邊的
人沒打電報來，他就還是不能明白那人的意思。電碼書是經過的手續，心思也是這樣。所以單用心思，想要去知道神的旨意，那是沒有用的。許多
人以為多默念聖經，多思想神的話，就能懂神的意思。根本沒有這回事。光把聖經讀熟還不夠，必須先有靈的感覺。你讀電報書，知道『死』字，
也知道『活』字是那幾碼。但對方的電報訃文若不來，你就不知到底某人是死是活。乃是有一天郵差送來一封電文，你去查考，就知道電文的意
思。所以必須我們的靈先得有信息，然後再用心思去翻譯。因此第一重要的，並不在乎你的心思領會不領會，乃是重在你的靈裡有否從神那裡得著
負擔、異象、啟示。你在靈裡有所得，就將所得著的東西送給心思，然後心思才來替你領會。所以讀聖經的目的，就如電報生那樣，乃是要用慣電
碼譯書。這樣，當靈一從神接受負擔時，就能用心思立刻將這負擔翻譯明白。

心思和靈的關係－心思領會，送到靈，靈下斷案

現在我們再說心思和靈的關係。比方你讀一段聖經，或是在聚會中聽人教導神的話，你的心思明白了，但你的靈還沒有碰著神。這時你不能就
著心思所領會的來下斷案，你必須把心思所思想、所明白的送到靈裡，藉著你的靈去碰神一下。比如有一位弟兄對我說一件事，我明白了，如果我
立刻根據我所領會的答應，這就不對了。我乃是要把心思所領會、所明白的，先送到靈裡頭去，與神碰一下，摸摸看到底神要我怎麼答應，然後才
把所得的答案告訴他。

約八、九年前，當我還住在煙台時，有兩個弟兄合股作生意。有一天，兩位弟兄彼此相爭。甲弟兄來找我，把一切經過向我說明。他說他們公
司的紅利有多少，每月的薪水有多少，乙弟兄待他如何刻薄，如何的虧欠他。他請我來斷案。我聽了並沒有立刻說什麼。按我的心思，由於我在作
生意上有經歷，所以他所說的，我的心思都明白。但我不能光憑我頭腦所懂的答應他，我不能根據這些知識來判斷。如果我只按事情來斷案，我就
是作弟兄的審判官，而不是事奉神的人。我自己也是被定罪的人，如何能審判別人呢？所以我沒有立刻回答，我乃是把我頭腦裡所領會的，先送到
我的靈裡；我先用靈去碰神。我不說他對，我也不說他不對。停了一會兒，我才很嚴肅的對他說，『弟兄，你把這事擺在我跟前要我斷案，你認為
這是最好的麼？』他答說，『是阿！』我就說，『我在神面前斷定惟一最好的辦法，就是你把所有的都給他。』那弟兄如墮五里霧中。我就再說，
『我的意思是說，你必須這樣想：好，你既然要，我就統統都給你，連本帶利都送給你，並且是從心裡甘心樂意的送給你。』那弟兄聽了，啼笑皆
非的說，『好吧。』但他也知道，我這回答是從神來的話，所以他裡面也不覺得受傷。當我聽甲弟兄述說時，我是用心思來領會，然後等候在神面
前；直到神給我光，我才這樣回答他。

弟兄相爭都是兩面的，所謂『孤掌難鳴』。甲弟兄走了，到了下午乙弟兄也來了。他來對我說，甲弟兄太過分，本來說紅利只要百分之二十，
現在卻要百分之三十；原來說薪水是可有可無，但後來要得很高。他請我裁判。我聽了，就和回答甲弟兄的話一樣，對他說，『最好你統統給
他。』乙弟兄聽了，勉強說，『如果這是神所樂意的，我就給他。』我立刻說，『神一定要你如此。』後來兩個人都不要，然後長老們來，把這事
斷定了。本來他們相爭，後來都蒙神光照，就都不在乎了。

所以每次我們的心思領會了一件事，都不能馬上下斷案，乃要先送到靈裡去。靈不能領會事情，但會下斷案；心思能領會事情，卻不該下斷
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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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是非的問題，我們裡頭只要明白問題是什麼，卻不要去斷定是非。因為我們裡面有善惡樹和生命樹；摸善惡樹乃是摸撒但，摸生命樹就是摸
神。你若天天搞是非，搞善惡，你就是摸死亡，結果也必定得著死亡。例如張弟兄夫婦有一天打架，因為是信主的人，所以不能離婚。不久張師母
來見長老，說了一切經過，責問說，『你們看，你們的弟兄作得對不對？』通常人聽到這樣的是非，總是先問，『是你先開口呢，還是張弟兄先開
口？你先動手呢，還是他先動手？』她說，『那能是我？都是你們的弟兄先。』這像上海話所說的：二家頭打架，打到後來乃是三家頭打架。本來
是一個打一個，現在乃是二個打一個。不只如此，後來搞到同工姊妹來講姊妹，變成二個打二個。以後又弄到四十個弟兄姊妹搞這問題，為此爭
論。

什麼時候我們摸善惡、摸是非，我們就是摸死亡、摸撒但。什麼時候我們以是非碰事情，我們定規碰著死亡，定規產生屬靈的死亡。原來你和
神交通很好，就是有一次你以是非的眼光來斷定一件事，立刻你裡頭就有死亡產生。在伊甸園裡，善惡知識樹還在人的身外，可是今天這棵樹已經
在我們裡頭，我們很自然、不知不覺就會轉向這棵樹。今天我們難得碰見有一位弟兄是脫離是非的。

若有這麼一對夫妻打架相爭，鬧到你面前，你要怎麼對付這事？若我下斷案，我會這樣作：第一，我讓她說；第二，我問她說完了沒有；第
三，她再說一點，我就要告訴她：『張弟兄對待你是對或不對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是神。也許你百分之百是對的，但我要問你，你是否得救的人？主
在你裡頭麼？』她若回答說，『我得救了，主在我裡頭。』這就太好了，像音樂一樣。接著我就要秤秤這兩句話真不真，我就再問：『那麼你裡面
平安不平安？』她若說，『不是那麼平安。』我就說，『你告訴我這麼一套話。但我問你，主喜悅你起先所說張弟兄的話麼？』『主不會喜悅。』
你能否這樣到主面前告狀說，主阿，你所救贖的罪人張弟兄，你所愛的張弟兄，他是怎麼怎麼對待我。你能否這樣告狀？』她只得承認：『我在主
面前不能如此告狀。』然後我就說，『姊妹，我們跪下禱告吧。』結果一定是她先開口禱告，在神面前認罪，說出自己有許多的虧欠，虧缺神的榮
耀，又承認自己待丈夫是不對的。她禱告完，我就簡單的禱告說，『神阿，我感謝你，你是住在這位姊妹的裡面；外面環境的為難、折磨，不過更
顯出你的同在，更顯出你的榮美。』經過這麼一作，她回家時，乃是充滿了生命，死亡被吞滅了，並且張弟兄也不用來告狀了。以後在張弟兄家
中，必定有許多在主面前的對付。當你再到他家去，你就不再看見兩人有爭執，反而看見有主的同在。我們都要這樣學習，不摸是非善惡樹，乃要
摸生命樹。我們不是問對不對，乃是問有沒有生命。

不摸是非

亞當沒有犯姦淫或作其他不道德的事，他乃是摸是非，摸善惡知識樹，結果他就墮落了。此後，人類就都在那裡摸是非。但神不要我們摸是
非，祂要我們摸生命。約翰福音開頭就說，生命是在基督裡頭；律法是從摩西傳來的，但在基督裡頭的乃是生命。在約翰福音裡，我們看見許多人
帶著許多關於是非的問題到主面前來，主從不回答是或非。妙得很，我們看見好多次主不回答是或非。比方在約翰四章，撒瑪利亞婦人問主：『我
們的祖宗在這山上禮拜；你們倒說，應當禮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』她乃是問主，敬拜的地方到底該在耶路撒冷，或是在撒瑪利亞山上？主卻回
答，敬拜神，『也不在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，』乃是在靈裡頭。敬拜神不是地點是非的問題，乃是看有沒有神在其中。主不是回答是非，乃是
把人帶到神那裡去。我們再看幾個例證。

在約翰八章，文士和法利賽人帶著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來，叫她站在當中，就對主說，犯姦淫的女人，按摩西的律法，當用石頭打死。然後
他們問主：『你怎麼說？』他們要求主回答是否要打死她。但主不這樣回答；主乃回問說，『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，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。』
問題不是那女人該不該打死，問題乃是誰是無罪的。只有神是無罪的，所以主耶穌的回答，乃是把人帶到神面前去。

在約翰九章，門徒碰見一個生來瞎眼的人，就問主：這人生來是瞎眼的，是誰犯了罪，是他自己，還是他父母？主回答說，都不是；乃是要在
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。主在此又是領人碰著神。主不談是或非。因為是非不能叫人得生命，只有神能給人生命。

在約翰二章，我們看見主也不接受人的主張，因為人的主張脫離不了是和非。在那個婚筵上，酒用盡了，主的母親馬利亞就要主顯神跡。主卻
回答說，『婦人，我與你有什麼相干？我的時候還沒有到。』沒有一次人有主張，主是接受的；人只有順服。馬利亞聽了就說，『祂告訴你們什
麼，你們就作什麼。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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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約翰三章，尼哥底母問主耶穌關於教訓的問題，主卻答以重生的問題。尼哥底母以為人所需要的是教訓，以使行為變好，但主卻告訴他，人
所需要的乃是重生，就是得著神的生命。

在約翰六章變餅的事例中，門徒要叫眾人去買餅，主不接受，反叫他們給群眾吃。若照他們的主張，當時就顯不出神跡；但當他們停下主張，
照主所吩咐的行，神跡就來了。等到第二天，人想要主再行一次神跡，主卻走了。前一天人沒有意思要主給他們吃，主就給他們吃；第二天人想要
主給他們吃，主卻跑了。

到了第七章，在住棚節時，主的兄弟叫祂上京城，但主耶穌不接受，卻叫他們上去。然而，在祂兄弟上去過節以後二天，主也上耶路撒冷去
了。為什麼？因為前一分鐘沒有神，所以祂不去；過了一分鐘，神的時候到了，祂就去。人要祂去，祂不去；等到人以為祂不去，祂卻去了。主不
接受人的意見，主只在意有沒有神在其中。

同樣的原則，在約翰十一章，當主聽見拉撒路病了，祂沒有立刻去看他。來報信的人著急，生病的人和家屬也著急，但主就是不去。門徒贊成
時，主不去，因為贊成是屬是非的事。主只摸神，只摸生命。等過了兩天，主才決定再往猶太去，但祂的門徒卻反對。到了伯大尼，主要到墳墓
去，馬利亞和馬大卻說，不要去，因為拉撒路已經死了四天。之前兩人還對主說，『你若早在這裡…，』這句話有埋怨主的意思。主不接受她們的
主張，祂到墳墓去，叫拉撒路復活了。主若接受她們的主張，神跡就顯不出來了。馬利亞很愛主；但在這事上她沒有用靈，只用頭腦和快跑的腿。

到了約翰十二章，有人歡迎主，要擁立祂作王；但祂不接受，反而說祂要像一粒麥子落在地裡死了。到了十三章，主要洗門徒的腳，彼得卻不
要祂洗，但主非洗不可。彼得就說，要洗，就全身都洗吧。主卻回答說，只洗腳就夠了。

在整卷約翰福音裡，我們沒有看見主答覆人是非的問題。主對是非問題的惟一答案，乃是帶人到神面前，因為在神有生命。主也不接受人的主
張，因為人的主張是屬善惡知識樹的範圍，和是非的問題一樣，背後就是撒但，結果就是死亡。像馬大對復活的事，只在心思的範圍裡，把復活帶
到末日，她就不能知道復活就是基督。心思固然能知道事情，但不能根據是非作判斷，乃要把事情送到靈裡去碰神。所以主對任何事，都不是摸是
非，乃是以靈去碰神。我就怕弟兄姊妹把這些當一個道聽。如果你真願意有學習，就必須花夠長的時間去學習用靈碰神。

有靈沒有心思，人對事情就不能明白。有心思沒有靈，人總歸會在是非裡頭，以致摸著死亡。所以每一次你的心思明白一件事，不能只停留在
此而下斷案；若是那樣，你定規摸著死亡。你總要把事情送到靈裡去，你才能摸著神，摸著生命。

有基督的心思

我們現在能看見靈與心思，心思與靈實在是大有關係。因此聖經說，我們要有主耶穌的心思。主耶穌的心思至少有兩面：一面祂的心思總是領
會神的事，知道神在祂靈中的意思。許多時候我們的心思沒有被更新，心思不明亮，不夠剛強，思想枯乾、不豐富，常常還是思念肉體的事，不能
供給靈的需要。但主的心思不是這樣，祂的心思能解讀神在祂靈裡所給祂的負擔。另一面，主在祂的心思裡所知道的事，都立即帶到靈裡去碰神，
每次都是如此。你我今天在主面前，都要學習有主這樣的心思。我們若領會了心思與靈、靈與心思的關係，首先就需要讓聖經來更新我們的心思，
讓聖經的話來改變我們的眼光，刷新我們的觀念。這樣讓聖經搞來搞去，我們的心思就更新了。並且當我們心思一領會一件事，就把事情送到靈裡
去碰神，結果靈就經過心思，使心思成為屬靈的心思。這就如以弗所四章二十三節所說的，有了心思的靈。

你的心思若操練到這地步，就與主的心思差不多，就是更新而變化過的。這樣，你對付罪、脾氣等就很容易，不必想要不犯罪，自然就脫離了
罪。你的心思與靈有接觸、有聯結，你整個人就不跟隨心思，乃跟隨靈，你也就脫離肉體，你就是屬乎靈的人。你不必去想勝過罪，自然就勝過
罪；不必想勝過脾氣，自然就勝過脾氣。你的脾氣是自然脫落的。但你如果越想不發脾氣，你就越發脾氣。勝過罪的秘訣，乃在乎你跟隨靈而行，
如此你所活出來的，自然就是脫離罪、肉體和自己，而在聖靈裡的生活。這是解決根本問題的路。願神賜福給我們，使我們都能學習，好好的這樣
來走這條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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